
108學年度
國一仁班

親師懇談說明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8:30-9:00 報到 教 室

9:00-
10:50

導師班級經營
任課老師教學理

念說明
教 室

11:00-
12:00

國中適性發展
說明

演藝廳

親師懇談流程





班級經營

1.個人座位、抽屜、置物櫃請隨時保持整齊、清潔；上
課中飲料不可以放置於地面。

2.禁止亂丟垃圾，做好資源回收分類。
3.教室內禁止打球、跑跳。
4.尊重同學、嚴禁鬥毆。
5.外堂課，教室必須關燈、門(窗)、冷氣；個人桌面淨

空、椅子推進桌下；地面不得有垃圾。
6.上課鐘響完畢請在座位上就定位，遲進教室依校規處

理。
7.課中準備好上課用品，不得聊天、喧嘩，並且禁止更

換座位。
8.升旗時間，如有身體不適必須向導師報備，未經許可

滯留教室，依校規懲處。
9.整潔工作依照班表進行打掃。



班級經營

1.病假請於7:30以前告知，事假應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
銷假請備妥家長證明，缺件、逾時自行負責。(詳見假
卡背面說明)

2.體育服穿畢，請自行收妥，教室內、外禁止晾衣服。
3.按時繳交作業、表件、成績單、聯絡簿。
4.愛惜公物，嚴禁破壞公物。
5.服裝儀容整齊。
6.午休時間安靜休息，禁止走動。
7.遵守校規、維護班級榮譽。
8.違規統計表每週公布，排名前五者，必須擔任下一週

打掃等勤務工作。
9.個人財物請妥為保管，以免遭人覬覦；嚴禁攜帶違禁

品到校。



學生上午07:30到校後至夜間輔
導課結束之前不得擅自離校。

中途離校，必須填寫外出單，
核准、通知家長後始得離校。

班級經營

上學遲到經校門口登記滿三次，
記警告一次。



針對上述項目每週進行統計，以便
讓學生與家長了解，目的在矯正不
良習慣，進而改進。次數最多的五
位同學於次週實施班級勞動服務。

違規統計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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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常規要求

違規滿三次
記警告一次



每日以電子郵件將當日的功課、次日測驗與
聯絡事項郵寄給家長，紙本聯絡簿仍須請家
長過目、簽名。

每週以電子郵件郵寄當週的成績單，不另發
紙本成績單。

白天請假依學校規定辦理；夜自習請假，請
家長於下午五點以前報備。

家長如有事情，請利用白天時間聯絡導師。

班級經營



病假

學生因病無法到校時，須由家長於當日
07：30之前向學生事務處或導師報備，
並於返校三日內持相關證明辦妥銷假手
續（一日內可由家長證明；二日以上須
持就診證明）。

銷假須於返校上課三日內
持假卡與相關證明辦理。

請假規定



事假

須於事前請准，如急事不及事前請假
者，須由家長於當日07：30時前向學
生事務處或導師報備

銷假須於返校上課三日內
持假卡與相關證明辦理。

請假規定



優等：九十分以上。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丁等：未滿六十分。

八月以後，新增科技
領域，包括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這兩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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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七大領域



1.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
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之二 以上
，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
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 均
達丙等以上。

未達畢業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畢業條件



會考資訊



會考資訊



會考資訊


